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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科人字〔2019〕 37 号 

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广西壮族 
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关于印发《广西科技人才评价 

改革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各市科技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，区直各有关部门，各有关

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分类

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》和自治区党委办公厅 自治

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深化项目评审、人才评价、机构评

估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，进一步创新科技人才评价机制，经自治区

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印发《广西科技人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》，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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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照执行。

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

2019 年 12 月 1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1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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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科技人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 

为进一步创新科技人才评价机制，发挥人才评价指挥棒作用，

激发各类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结合广西实际，制定本方

案。

一、科技人才分类与评价内容 

（一）科技人才分类。 

科技人才分为基础研究类、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类、科研管

理和服务类、社会公益领域研究类等四大类。

（二）科技人才评价内容。 

1.品德评价。重点评价爱党爱国及造福人民的情怀，遵纪守

法，遵守社会公德和社会伦理，遵守职业道德，科研诚信，严谨

治学，不弄虚作假，不侵权，团结协作、勇于担当、求实创新

等。 

2.工作能力评价。

基础研究类人才重点评价人才的学科原始创新能力，独立确定和

组织实施科研课题的能力，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能

力，学术影响力等。

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类人才重点评价人才的试验设计能力、

试验操作能力、试验开发能力，本领域技术前沿的技术创新能

力，共性核心技术创新与集成能力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等。

科研管理和服务类人才重点评价人才对本行业领域科学技术

及科技人员等的管理与服务能力，科研管理和服务的技术、模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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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法等方面的创新能力，提高机构和团队整体学术水平的能力，

推进科技创新的管理协调能力等。 

社会公益领域研究类人才重点评价人才对社会公益领域共性

关键技术创新与集成能力，围绕社会、民生及产业发展热点、难

点提出解决措施、发展建议等决策咨询能力等。 

3.业绩评价。 

基础研究类人才着重评价其代表性成果的学术价值，学术思

想、学术理论的影响力、应用价值，以及在基础研究人才培养、

优秀创新队伍建设、学科水平提升等方面的贡献。 

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类人才着重评价其研究成果的技术创新

性、创造性和成熟完备性以及技术难度和复杂程度；评价专利权、

软件著作权、植物新品种权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造、技术标准制

定以及成果转化应用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贡献。 

科研管理与服务类人才重点评价其科研管理与服务的质量和

水平，推动科研管理和服务的技术、模式、方法等方面创新的贡

献，对培养人才、提升机构和团队整体学术水平以及推进科技创

新的成效。 

社会公益领域研究类人才重点评价其在社会公益领域共性关

键技术创新成果的质量和水平，决策咨询成果被采纳应用情况和

对促进决策科学化的实际效果，促进社会公益领域发展的业绩贡

献。 

4.评价权重。品德评价 25%、工作能力评价 30%、业绩评价

4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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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科技人才分类评价的方式、周期和要求 

（一）评价方式。 

采取内部评价、外部评价两种评价方式。 

内部评价：在个人自评、单位常规考核的基础上，由单位学

术委员会或组建评价专家组进行综合评价，可以结合民主评议的

方式进行。 

外部评价：委托行业协会、专业学会或科技人才服务机构进

行第三方评价；可结合市场、用户、服务对象进行满意度测评等

方式开展评价。 

（二）评价周期。 

1.遵循各类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规律，科学合理设置评价考核

周期，可实施聘用期期中和期满评价制度，防止评价过于频繁。 

2.基础研究类人才和应用研究与技术开发类人才按照任务节

点确定评价周期；科研管理与服务类人才实行年度与任职时段相

结合进行实职考核；社会公益领域研究类人才可结合任务节点或

聘用期长短确定评价周期。 

（三）对评价工作的要求。 

1.建立健全科技人才分类评价的专家库，入库专家应当有足

够的区域、行业及专业领域的覆盖性，细化专家的专业类别；参

与评价的专家应随机抽取，应具有行业和专业代表性，了解被评

价者的岗位特点；完善评价专家轮换、调整、退出和回避制度；

建立评价专家信誉制度和问责机制。 

2.注重个人评价与团队评价的有效结合，将在团队中贡献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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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同创新能力作为人才评价的重要内容。 

3.要克服唯论文、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奖项倾向，避免科技

人才评价出现“四唯”现象。 

三、评价结果应用 

（一）将评价结果与各类人才的“奖、罚、升、降、去、留”

有效结合。将评价结果作为人才称号（荣誉）授予、职务晋升、

岗位聘用、薪酬待遇确定、项目支持、科技奖励等的重要依据。 

（二）引导用人单位将科技人才分类评价结果作为科学有效

的选人用人的重要依据，形成基于能力、贡献、绩效的薪酬分配、

晋级升职、岗位聘用的竞争、激励和流动机制，以及职务能上能

下、待遇能高能低、人员能进能出管理体系。 

（三）加大对承担科研项目的科技人员的薪酬激励。改革科

研人员的薪酬分配机制，提高薪酬分配的激励效果。 

四、保障措施 

（一）强化组织管理。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

科技人才分类评价的监督管理工作，自治区科技部门负责各领域

科技人才评价的统筹协调工作，自治区行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和

指导本行业、本领域科技人才分类评价工作。高校、科研院所、

医院等事业单位、科技型企业、新型研发机构及科技人才智力密

集单位负责结合实际建立科技人才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

法，自主组织开展科技人才分类评价工作。 

（二）建立特殊人才评价及聘用机制。对有突出贡献的优秀

科技人才和引进的海内外高层次科技人才，急需紧缺科技人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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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殊人才，开辟绿色评价通道，可不受学历、资历等条件限制，

经评价后可破格聘用。 

（三）畅通科技人才的评价申报渠道。打破户籍、地域、所

有制、身份、人事关系等限制，建立和完善外籍科技人才、港澳

台科技人才申报评价办法，建立起畅通非公有制经济、社会组织、

新兴职业等领域的科技人才评价申报渠道。 

（四）进一步赋予用人单位评价自主权。尊重和发挥用人单

位在人才评价中的主体作用，合理界定和下放人才评价权限，支

持用人单位结合自身功能定位和事业发展需要评价人才，促进人

才评价与培养、使用、激励等相衔接。对开展自主评价的单位，

人才管理部门不再进行资格审批，通过完善信用机制、第三方评

估、检查抽查等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。 

 

 

 


